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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 
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
2 0 1 7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日  期 ﹕  2 0 1 7 年 1 0 月 2 5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 间 ﹕  上 午 1 0 时 0 6 分 至 下 午 1 2 时 5 6 分  
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
 
 邓 铭 泰 议 员  主 席  

 陈 笑 权 议 员 ,  M H ,  J P  成 员  

 周 炫 玮 议 员  成 员  

 关 永 业 议 员  成 员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成 员  
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
 李 国 英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成 员  

 李 华 光 议 员  成 员  

 罗 晓 枫 议 员  成 员  

 胡 健 民 议 员  成 员  

 任 启 邦 议 员  成 员  

 任 万 全 议 员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议 员  成 员  

 吴 志 健 先 生  秘 书  

 
 
列 席 者 ：  

 
 李 佳 盈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锦 盛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策 划 事 务 ) ( 7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吕 洛 思 女 士  大 埔 区 助 理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黄 建 男 先 生  工 程 师 (大 埔 ) 1／ 运 输 署  

 刘 素 梅 女 士 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(地 政 ) (大 埔 )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
 苏 永 佳 先 生  高 级 工 程 督 察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叶 莉 萨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7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方 曼 斯 女 士  建 筑 师 (工 程 ) 9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许 以 雯 女 士  副 董 事 ／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 

 莫 伟 坚 先 生  董 事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
 麦 卓 楷 先 生  建 筑 师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
 黄 勇 先 生  统 筹 经 理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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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假 者 ：  

   
 陈 灶 良 议 员 , M H  成 员  

 
 

缺 席 者 ：  

   
 区 镇 桦 议 员  成 员  

 谭 荣 勋 议 员 , M H  成 员  

 黄 碧 娇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成 员  

 
 

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成 员 出 席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20 1 7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，并 欢 迎 运 输 署 工 程

师 (大 埔 ) 1 黄 建 男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
 
2 .  主 席 续 宣 布 ， 成 员 陈 灶 良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 他 已 在 会 前 向 秘 书 处

请 假 。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他 的 告 假 申 请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2 0 1 7 年 8 月 15 日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2 0 1 7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1 8 / 2 0 1 7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宣 布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。上 次 会 议 记 录 通 过 作 实 。 

 
I I .  要 求 尽 快 解 决 行 人 路 上 盖 T P - D M W 0 9 9 漏 水 问 题 及 封 闭 缺 口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1 9 / 2 0 1 7 号 )  

 
4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这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 

 
( i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建 筑 师 (工 程 ) 9 方 曼 斯 女 士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叶 福 全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叶 福 全 先 生 。  

 
5 .  关 永 业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W G D W 1 9 / 2 0 1 7 号 ， 并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雨 水 走 廊 在 落 成 启 用 后 曾 出 现 漏 水 及 照 明 系 统 故 障 的 问 题 ；  

( i i )  工 程 承 建 商 在 得 悉 雨 水 走 廊 出 现 漏 水 情 况 后 已 进 行 维 修 及 储 水 测 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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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叶 福 全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雨 水 走 廊 出 现 漏 水 问 题 是 源 于 建 筑 工 人 在 进 行 上 盖 结 构 的 接 驳 工 作

时 未 有 妥 善 清 洁 好 组 件 及 手 工 欠 佳 所 致 ， 工 程 承 建 商 及 后 已 经 再 三

修 正 有 关 问 题 及 进 行 储 水 测 试 ， 并 会 完 善 进 行 工 程 前 的 准 备 工 作 ；  
( i i )  是 项 雨 水 走 廊 工 程 的 获 批 工 程 预 算 费 用 已 经 用 尽 。 如 将 来 有 足 够 资

源 ， 他 赞 成 在 现 有 雨 水 走 廊 未 有 延 伸 上 盖 的 位 置 加 建 延 伸 上 盖 。  

 
7 .  方 曼 斯 女 士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雨 水 走 廊 的 设 计 已 经 获 桥 梁 及 有 关 建 筑 物 外 观 咨 询 委 员 会 (“ 桥 咨

会 ” )批 准 ， 其 结 构 及 负 重 荷 载 已 经 过 计 算 ， 现 阶 段 未 能 肯 定 加 设 延

伸 上 盖 是 否 可 行 。 雨 水 走 廊 未 有 延 伸 上 盖 的 位 置 旁 边 为 单 车 径 并 设

有 胶 柱 ， 以 免 行 人 走 到 单 车 径 范 围 ， 而 加 建 延 伸 上 盖 或 会 影 响 单 车

径 及 该 处 附 近 的 升 降 机 运 作 上 的 安 全 性 ；  

( i i )  承 建 商 在 交 收 工 程 前 已 为 工 程 进 行 储 水 测 试 。 雨 水 走 廊 在 落 成 初 期

未 有 出 现 漏 水 情 况 。 有 关 问 题 是 在 雨 水 走 廊 经 历 了 数 场 台 风 及 豪 雨

后 才 逐 渐 浮 现 。  

 
8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总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雨 水 走 廊 欠 缺 延 伸 上 盖 的 位 置 在 大 雨 时 未 能 有 效 挡 雨 ， 雨 水 仍 能 溅

到 雨 水 走 廊 遮 盖 范 围 内 ， 减 低 了 雨 水 走 廊 的 效 用 ， 因 此 有 必 要 加 设

延 伸 上 盖 ；  

( i i )  希 望 在 资 源 及 技 术 情 况 许 可 下 ， 民 政 总 署 及 合 约 顾 问 能 研 究 为 雨 水

走 廊 加 设 轻 巧 的 延 伸 上 盖 ， 以 改 善 雨 水 走 廊 的 挡 雨 效 能 ；  

( i i i )  希 望 各 部 门 及 合 约 顾 问 能 汲 取 今 次 事 件 的 教 训 ， 尽 量 避 免 在 日 后 出

现 类 似 问 题 。  

 
9 .  主 席 建 议 承 建 商 及 合 约 顾 问 在 日 后 严 加 监 督 工 程 ， 并 进 行 更 彻 底 测 试 。 他 又

请 民 政 总 署 及 合 约 顾 问 为 是 项 雨 水 走 廊 研 究 可 行 的 改 善 方 案 ， 例 如 加 建 轻 巧 的

延 伸 上 盖 。  

 
 

I I I .  续 议 事 项 — 广 福 道 黄 肇 枝 中 学 至 运 头 角 里 建 雨 水 走 廊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2 0 / 2 0 1 7 号 )  

 
1 0 .  方 曼 斯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W G D W 2 0 / 2 0 1 7 号 ， 并 补 充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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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拟 建 雨 水 走 廊 的 支 柱 将 设 置 在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现 有 栏 杆 旁 边 ；  

( i i ) 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部 份 位 置 较 窄 ，需 要 由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扩 阔 有 关 路 段 ，

令 行 人 路 在 建 成 雨 水 走 廊 后 仍 有 足 够 阔 度 供 行 人 及 轮 椅 经 过 ；  

( i i i )  按 照 推 展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的 相 关 指 引 ， 合 约 顾 问 不 能 接 受 委 托 进 行 道

路 扩 阔 工 程 ， 因 此 需 由 运 输 署 扩 阔 过 窄 的 行 人 路 。  

 
1 1 .  黄 建 男 先 生 就 题 述 工 程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正 与 路 政 署 研 究 平 整 及 改 善 位 于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的 路 边 渠 盖 ；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正 研 究 迁 移 广 福 道 巴 士 站 旁 的 行 人 路 栏 杆 ， 以 扩 阔 部 分 行 人

路 ；  

( i i i ) 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的 平 均 阔 度 合 乎 标 准 ， 只 是 有 部 分 路 段 有 灯 柱 及 交 通

控 制 箱 等 设 施 而 较 为 狭 窄 。 如 果 由 路 政 署 完 成 扩 阔 行 人 路 工 程 后 再

转 交 地 盘 予 民 政 总 署 的 合 约 顾 问 及 承 建 商 进 行 工 程 ， 后 者 可 能 会 在

工 程 进 行 期 间 发 现 早 前 进 行 的 道 路 扩 阔 工 程 未 能 配 合 其 行 人 路 上 盖

的 支 柱 位 置 ， 而 需 要 将 工 地 再 次 交 还 予 路 政 署 重 新 进 行 工 程 ， 难 免

会 费 时 失 事 。 因 此 ， 他 建 议 由 合 约 顾 问 及 承 建 商 一 并 进 行 广 福 道 行

人 路 的 扩 阔 工 程 ， 完 成 后 交 由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负 责 日 后 维 修 保 养 的

工 作 ；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没 有 规 定 拟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的 支 柱 必 须 设 置 在 行 人 路 上 。 如 有

关 支 柱 设 置 在 旁 边 斜 坡 前 的 草 边 缘 上 ， 应 可 避 免 建 成 雨 水 走 廊 后 收

窄 现 有 行 人 路 的 问 题 。  

 
1 2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总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合 约 顾 问 在 进 行 工 程 的 详 细 设 计 时 应 可 避 免 在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较 窄 的

位 置 设 置 支 柱 ；  

( i i )  即 使 这 项 雨 水 走 廊 工 程 最 终 不 可 行 ， 由 于 现 时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有 部 份

路 段 过 窄 ，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仍 应 该 负 起 扩 阔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的 责 任 ；  

( i i i )  区 议 会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的 资 源 有 限 ， 或 难 以 额 外 承 担 本 应 由 运 输 署 及

路 政 署 进 行 的 工 程 。 民 政 总 署 及 合 约 顾 问 相 信 亦 难 以 开 先 例 进 行 有

关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；  

( i v )  建 议 拆 除 部 份 分 隔 行 人 路 及 马 路 的 栏 杆 以 设 置 雨 水 走 廊 的 支 柱 ， 避

免 支 柱 占 用 行 人 路 空 间 ；  

( v )  由 合 约 顾 问 预 先 提 供 详 细 图 则 予 运 输 署 研 究 ， 并 完 成 雨 水 走 廊 建 造

工 程 后 ， 再 由 路 政 署 接 手 扩 阔 行 人 路 ， 便 可 避 免 双 方 工 程 不 协 调 的

问 题 。 扩 阔 行 人 路 工 程 以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的 资 源 承 担 会 更 理 想 ， 因

地 区 小 型 工 程 的 资 源 非 常 有 限 ， 而 且 需 同 时 承 担 其 他 工 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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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如 先 由 民 政 总 署 的 合 约 顾 问 建 造 雨 水 走 廊 再 扩 阔 行 人 路 ， 驶 经 广 福

道 的 车 辆 有 机 会 意 外 碰 到 上 盖 ， 故 先 扩 阔 行 人 路 的 做 法 会 较 理 想 。

只 要 合 约 顾 问 先 提 供 详 细 工 程 设 计 图 则 予 运 输 署 ， 有 关 技 术 问 题 应

不 难 解 决 ；  

( v i i )  现 时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的 阔 度 是 否 合 乎 无 障 碍 通 道 的 标 准 ?  

 
1 3 .  方 曼 斯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现 时 拟 建 雨 水 走 廊 长 约 二 百 多 米 ， 初 步 预 算 造 价 已 贴 近 地 区 小 型 工

程 的 费 用 上 限 ， 恐 难 以 再 有 资 源 支 付 扩 阔 行 人 路 的 开 支 ；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要 求 雨 水 走 廊 的 支 柱 如 设 置 在 行 人 路 与 马 路 的 之 间 ， 需 要 预

留 行 人 路 壆 5 0 0 毫 米 空 间 ， 故 不 能 清 拆 部 分 行 人 路 栏 杆 以 设 置 雨 水

走 廊 的 支 柱 ；  

( i i i )  如 设 置 雨 水 走 廊 的 支 柱 于 近 斜 坡 的 草 边 缘 上 ， 雨 水 走 廊 遮 盖 的 位 置

将 有 一 部 分 因 仍 长 满 杂 草 及 并 非 行 人 路 而 未 能 供 行 人 使 用 ， 设 计 有

欠 理 想 ；  

( i v )  当 工 程 的 前 期 研 究 完 成 及 造 价 预 算 获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通 过 支 持

后 ， 项 目 将 会 被 委 托 予 合 约 顾 问 跟 进 及 拟 备 详 细 图 则 。  

 
1 4 .  黄 建 男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收 到 工 程 的 详 细 图 则 及 掌 握 更 多 信 息 后 ， 而 部 分 行 人 路 路 段 因 为

加 建 了 雨 水 走 廊 的 支 柱 而 变 得 过 于 狭 窄 ， 署 方 会 详 加 研 究 及 优 先 考

虑 扩 阔 有 关 行 人 路 路 段 ；  

( i i )  现 时 广 福 道 行 人 路 的 行 人 流 量 并 不 足 以 提 供 足 够 理 据 供 署 方 考 虑 扩

阔 整 段 行 人 路 ， 并 需 有 待 日 后 行 人 流 量 的 变 化 及 配 合 实 际 发 展 需 要

再 决 定 ；  

( i i i )  行 人 路 阔 度 标 准 是 以 行 人 路 平 均 阔 度 作 准 则 ， 而 现 时 广 福 道 行 人 路

的 阔 度 合 乎 署 方 的 标 准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建 议 运 输 署 在 考 虑 行 人 路 的 行 人 流 量 是 否 足 够 支 持 道 路 扩 阔 工 程 时 ， 应

将 雨 水 走 廊 建 成 后 可 能 增 加 的 行 人 流 量 都 考 虑 在 内 。 他 建 议 民 政 总 署 合 约 顾 问

在 完 成 项 目 的 详 细 图 则 后 ， 向 运 输 署 明 确 指 出 需 要 署 方 配 合 扩 阔 行 人 路 的 路 段

位 置 ， 以 供 署 方 考 虑 及 跟 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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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现 金 流 预 算 及 获 批 工 程 进 度 报 告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2 1 / 2 0 1 7 号 及 W G D W 2 2 / 2 0 1 7 号 )  

 
1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早 前 民 政 总 署 要 求 在 推 展 于 现 有 巴 士 站 及 小 巴 站 旁 兴 建 行 人 路 上

盖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前 ， 需 要 先 咨 询 有 关 巴 士 及 小 巴 营 运 商 是 否 有 计 划 在 该 处 兴

建 行 人 路 上 盖 及 座 椅 等 候 车 设 施 。 他 关 注 有 关 程 序 的 必 要 性 ， 并 表 示 兴 建 行 人

路 上 盖 目 的 只 是 希 望 便 利 市 民 ， 而 非 为 巴 士 及 小 巴 营 运 商 带 来 好 处 。  

 
1 7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鼓 励 巴 士 及 小 巴 营 运 商 为 其 候 车 站 兴 建 上 盖 ， 但 巴

士 及 小 巴 营 运 商 并 没 有 责 任 必 须 为 其 候 车 站 建 造 上 盖 。 有 关 公 司 一 般 会 因 应 在

部 份 候 车 站 兴 建 的 上 盖 能 否 带 来 广 告 收 益 ， 基 于 商 业 决 定 向 署 方 申 请 兴 建 候 车

上 盖 设 施 。  

 
1 8 .  方 曼 斯 女 士 表 示 ， 为 了 善 用 公 帑 ， 民 政 总 署 希 望 在 厘 清 巴 士 及 小 巴 营 运 商 没

有 计 划 于 其 候 车 站 兴 建 上 盖 后 ，再 以 公 帑 透 过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计 划 兴 建 有 关 上 盖 。

她 会 将 工 作 小 组 的 意 见 向 民 政 总 署 反 映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请 成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并 请 有 关 部 门 的 代 表 汇 报 相 关 工 程 的 进 度 。  

 
(一 )  由 合 约 顾 问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担 任 工 程 代 理 人 的 工 程 项 目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2 2 / 2 0 1 7 号 第 ( 1 )项 至 第 ( 5 )项 )  

 
2 0 .  主 席 欢 迎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副 董 事 许 以 雯 女 士 就 这 项 议 程 出 席

会 议 。  

 
2 1 .  许 以 雯 女 士 报 告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1 )项“ 要 求 于 大 埔 汀 角 路 龙 尾 村 兴 建 休 憩 公 园 ”：正 分 析 标 书 ，预

计 合 约 可 于 2 0 1 8 年 1 月 展 开 。  

( i i )  第 ( 2 ) 项 “ 于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货 对 出 巴 士 站 附 近 加 建 行 人 路 上

盖 ”： 工 程 已 完 成 及 进 行 交 收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)项“ 将 樟 树 滩 村 旧 树 人 学 校 改 建 为 休 憩 公 园 ”：工 程 已 展 开 ， 预

计 于 2 0 1 8 年 6 月 完 成 。  

( i v )  第 ( 4 )项 “ 安 埔 路 行 人 路 上 盖 ”： 工 程 已 完 成 ， 现 正 安 排 交 收 。  

( v )  第 ( 5 )项“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街 市 门 口 加 盖 避 雨 亭 ”：乡 事 会 街 避 雨 亭 工 程

已 完 成 ， 现 正 安 排 交 收 。 运 头 街 避 雨 亭 标 书 分 析 工 作 大 致 完 成 ， 现

正 预 备 判 标 ， 预 计 合 约 可 于 2 0 1 7 年 11 月 展 开 。  

 
2 2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合 约 顾 问 的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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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由 合 约 顾 问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担 任 工 程 代 理 人 的

工 程 项 目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2 2 / 2 0 1 7 号 第 (6 )至 第 ( 1 0 )项 及 W G D W 2 2 a / 2 0 1 7 号 )  

 
2 3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这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 

 
( i ) 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莫 伟 坚 先 生 ；   

( i i )  建 筑 师 麦 卓 楷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统 筹 经 理 黄 勇 先 生 。  

 
2 4 .  麦 卓 楷 先 生 扼 述 文 件 W G D W 2 2 a / 2 0 1 7 号 ， 有 关 文 件 W G D W 2 2 / 2 0 1 7 号 第 ( 9 )
项 “ 于 大 埔 头 路 E 4 1 巴 士 站 旁 加 建 健 身 休 憩 公 园 ”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， 工 程 预

算 造 价 为 9 8 6 万 ， 工 程 预 计 于 2 0 1 8 年 9 月 展 开 ， 为 期 1 2 个 月 。  

 
2 5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在 拟 建 长 者 健 体 设 施 附 近 加 设 其 他 设 施 (如 成 人 健 体 设 施 )，以 善

用 空 间 ；  

( i i )  建 议 修 改 荫 棚 设 计 为 可 挡 雨 的 有 上 盖 荫 棚 ；  

( i i i )  建 议 在 现 有 座 椅 后 方 加 设 四 盏 灭 蚊 灯 。  

 
2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经 费 所 限 ， 并 没 有 足 够 预 算 兴 建 有 上 盖 荫 棚 及 加 设 更 多 健 体

设 施 。 他 建 议 在 现 有 设 计 中 预 留 足 够 空 间 ， 以 作 日 后 增 设 其 他 健 体 设 施 之 用 。  

 
2 7 .  方 曼 斯 女 士 表 示 ， 合 约 顾 问 会 跟 进 研 究 在 现 有 预 算 下 增 设 更 多 健 体 设 施 及 灭

蚊 灯 的 可 行 性 ， 并 会 于 下 月 的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汇 报 。  

 
2 8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2 9 .  麦 先 生 续 报 告 有 关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6 )项 “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 对 出 空 地 改 造 儿 童 游 乐 场

及 长 者 休 憩 处 工 程 ”：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进 行 深 化 设 计 。  

( i i )  第 ( 7 )项“ 于 南 运 路 近 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加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”：民 政 总 署 (工
程 组 )及 合 约 顾 问 已 完 成 项 目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现 正 咨 询 倡 议 人 的 意

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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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第 ( 8 )项“ 于 大 埔 汀 角 路 增 设 康 体 设 施 ”：合 约 顾 问 已 征 询 相 关 部 门 的

意 见 ， 现 仍 等 候 运 输 署 回 复 及 与 康 文 署 确 认 有 关 路 边 花 槽 的 行 人 过

路 设 施 的 维 修 保 养 事 宜 ， 以 完 成 设 计 和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及 确 定 工 程 预

算 和 可 能 的 额 外 拨 款 。  

( i v )  第 ( 9 )项“ 于 大 埔 头 路 E 4 1 巴 士 站 旁 加 建 健 身 休 憩 公 园 ”：合 约 顾 问 现

正 进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 

( v )  第 ( 1 0 )项 “ 于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货 对 出 中 央 巴 士 站 (西 行 线 往 太 和

方 向 )加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工 程 ，接 驳 大 埔 太 和 路 天 桥 ”：合 约 顾 问 于 2 0 1 7  
年 7 月 1 8 日 被 委 托 有 关 工 程 。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进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 

 
3 0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合 约 顾 问 的 报 告 。  

 
 
(三 )  由 大 埔 民 政 处 跟 进 的 工 程 项 目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2 2 / 2 0 1 7 号 第 ( 11 )项 至 第 ( 6 0 )项 )  

 
3 1 .  苏 永 佳 先 生 的 汇 报 总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11 )项“ 泰 亨 凹 仔 至 新 围 行 车 信 道 及 排 水 渠 道 工 程 ”：暂 未 有 进 展 。 

( i i )  第 ( 1 2 )项 “ 建 造 虾 地 下 村 行 车 通 道 及 贯 通 黄 鱼 滩 信 道 作 循 环 信 道 ”：

暂 未 有 进 展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1 3 )项 “ 泰 亨 乡 公 所 旁 空 地 美 化 工 程 ”： 工 程 组 正 准 备 初 步 设 计 图

则 。  

( i v )  第 ( 1 4 )项 “ 沿 林 村 谷 选 区 等 各 巴 士 站 旁 兴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及 座 椅 ”： 运

输 署 已 回 复 不 反 对 钟 屋 村 加 建 座 椅 的 工 程 。工 程 组 正 准 备 招 标 文 件 。 

( v )  第 ( 1 5 )项 “ 重 建 塔 门 避 雨 亭 ”： 工 程 仍 在 进 行 中 。  

( v i )  第 ( 1 6 )项 “ 大 埔 汀 角 东 海 岸 地 区 配 套 设 施 改 善 工 程 ”： 工 程 组 现 申 请

拨 款 5 0 万 元 进 行 此 项 工 程 ，内 容 包 括 建 造 2 组 指 示 牌 及 海 洋 生 态 介

绍 图 板 ， 与 及 相 连 接 的 行 人 径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1 7 )项“ 林 村 乡 麻 布 尾 村 口 官 地 、寨 乪 村 路 口 官 地 及 新 塘 村 路 口 系

统 化 邮 箱 旁 的 官 地 加 建 凉 亭 ”：工 程 组 于 2 0 1 7 年 9 月 1 2 日 再 与 新 塘

村 村 长 及 倡 议 人 实 地 视 察 ， 并 确 定 了 最 新 建 议 位 置 。 工 程 组 将 向 大

埔 地 政 处 查 询 土 地 数 据 。 工 程 组 现 申 请 拨 款 1 5 0 万 元 进 行 此 工 程 项

目 ， 将 首 先 建 造 寨 乪 村 的 凉 亭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1 8 )项 “ 不 锈 钢 系 统 化 信 箱 ”： 忠 信 里 的 信 箱 工 程 已 获 大 埔 地 政 处

拨 地 。工 程 组 已 于 20 1 7 年 9 月 与 倡 议 人 及 相 关 人 士 实 地 视 察 ，并 讲

解 了 工 程 设 计 。 工 程 组 正 准 备 招 标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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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x )  第 ( 1 9 )项 “ 翻 新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下 的 设 施 ( 2 0 1 6 / 1 7 )”： 工 程

组 已 就 鱼 眼 镜 工 程 招 标 ， 现 正 审 核 标 书 。  

( x )  第 ( 2 0 )项 “ 榕 树 澳 村 兴 建 凉 亭 ” ︰ 工 程 组 正 准 备 招 标 文 件 。  

( x i )  第 ( 2 1 )项 “ 太 和 邨 段 林 村 河 行 人 径 加 建 有 盖 有 背 休 憩 木 椅 ”： 工 程 进

行 中 。  

( x i i )  第 ( 2 2 )项 “ 大 埔 西 贡 北 东 平 洲 沙 头 发 电 机 更 换 工 程 ”： 机 电 工 程 署 正

为 此 项 工 程 招 标 。  

( x i i i )  第 ( 2 3 )项“ 大 埔 泰 亨 、林 村 河 畔 、钟 屋 村 、塔 门 渔 民 村 及 汀 角 朗 厦 村

系 统 化 信 箱 设 置 工 程 ”： 钟 屋 村 拟 建 信 箱 位 置 受 植 物 及 地 下 设 施 阻

碍 ， 工 程 组 已 与 相 关 村 长 实 地 视 察 及 确 认 新 位 置 ， 工 程 组 将 向 大 埔

地 政 处 查 询 土 地 数 据 。大 埔 泰 亨 的 信 箱 工 程 已 于 2 0 1 7 年 9 月 开 始 施

工 ， 预 计 于 2 0 1 8 年 1 月 完 工 。  

( x i v )  第 ( 2 4 )项 “ 优 化 宝 湖 花 园 一 带 环 境 (由 王 少 清 诊 所 至 黄 建 常 学 校 )”：
暂 未 有 进 展 。  

( x v )  第 ( 2 5 )项 “ 翻 新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下 的 设 施 ( 2 0 1 7 / 1 8 )”： 工 程

组 正 进 行 多 项 维 修 村 名 牌 、 告 示 箱 及 信 箱 架 等 工 程 。  

( x v i )  第 ( 2 6 )项“ 改 善 原 有 单 车 停 泊 处 ”：工 程 组 已 于 2 0 1 7 年 9 月 再 次 致 函

运 输 署 就 工 程 设 计 要 求 回 复 。  

( x v i i )  第 ( 2 7 )项 “ 元 岭 、 九 龙 坑 、 大 窝 行 人 径 改 善 及 扩 阔 工 程 ”： 暂 未 有 进

展 。  

( x v i i i )  第 ( 2 8 )项 “ 马 牯 缆 村 行 人 桥 ”： 工 程 大 纲 为 重 建 一 段 现 已 损 毁 的 渡 河

设 施 及 与 其 相 连 接 的 行 人 径 。 工 程 组 现 申 请 拨 款 1 2 0 万 元 进 行 此 工

程 项 目 ， 将 首 先 招 标 进 行 土 地 测 量 及 树 木 评 估 等 工 作 ， 以 便 进 行 工

程 设 计 。  

( x i x )  第 ( 2 9 )项“ 大 埔 元 洲 仔 大 王 爷 庙 附 近 地 台 及 座 椅 建 造 工 程 ”︰ 暂 未 有

进 展 。  

( x x )  第 ( 3 0 )项 “ 洞 梓 路 加 建 行 人 路 、 避 车 处 及 单 车 径 ”： 工 程 组 已 向 大 埔

地 政 处 查 询 由 洞 梓 山 路 至 洞 梓 童 军 中 心 的 一 段 洞 梓 路 的 土 地 资 料 ，

并 正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。 路 政 署 回 复 不 会 担 任 由 围 下 村 公 厕 至 洞 梓 山 路

靠 近 民 居 的 洞 梓 路 路 段 工 程 的 代 理 人 ， 并 表 示 如 改 善 工 程 能 达 到 相

关 标 准 ， 路 政 署 会 继 续 保 养 属 其 范 围 内 的 路 段 。 工 程 组 现 申 请 拨 款

4 0 0 万 元 进 行 此 工 程 项 目 ，将 首 先 招 标 进 行 土 地 测 量 及 树 木 评 估 等 工

作 ， 以 便 进 行 工 程 设 计 。  

( x x i )  第 ( 3 1 )项 “ 优 化 林 村 河 两 岸 增 设 缓 步 径 及 休 憩 处 ”： 工 程 组 将 向 大 埔

地 政 处 申 请 拨 地 。 工 程 组 现 申 请 拨 款 2 0 0 万 元 进 行 此 工 程 项 目 ， 将

首 先 招 标 进 行 土 地 测 量 及 树 木 评 估 等 工 作 ， 以 便 进 行 工 程 设 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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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x i i )  第 ( 3 2 )项 “ 山 寮 路 政 府 地 行 人 路 ”： 暂 未 有 更 新 。  

( x x i i i )  第 ( 3 3 )项 “ 大 埔 富 景 大 厦 侧 的 楼 梯 加 扶 手 ”： 工 程 组 已 于 2 0 1 7 年 9
月 与 倡 议 人 实 地 视 察 。 工 程 组 将 向 大 埔 地 政 处 查 询 土 地 数 据 。  

 
3 2 .  成 员 就 多 项 工 程 的 意 见 总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2 1 )项“ 太 和 邨 段 林 村 河 行 人 径 加 建 有 盖 有 背 休 憩 木 椅 ”的 倡 议 人

查 询 工 程 能 否 在 本 年 11 月 内 完 成 ，以 及 拟 建 上 盖 采 用 哪 种 遮 阳 设 计 。 

( i i )  有 成 员 查 询 工 程 组 何 时 为 第 ( 2 9 )项“ 大 埔 元 洲 仔 大 王 爷 庙 附 近 地 台 及

座 椅 建 造 工 程 ” 安 排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0 )项“ 洞 梓 路 加 建 行 人 路 、避 车 处 及 单 车 径 ”的 倡 议 人 查 询 工 程

组 现 在 申 请 的 拨 款 包 括 哪 段 洞 梓 路 路 段 的 工 程 。  

 
3 3 .  苏 先 生 备 悉 成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工 程 组 一 直 有 监 督 承 建 商 进 行 工 程 ，拟 建 设 施 可 望 于 本 年 1 2 月 开 放

予 公 众 使 用 。 拟 建 上 盖 采 用 了 防 紫 外 线 的 胶 板 物 料 建 造 。  

( i i )  工 程 组 正 在 安 排 与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就 第 ( 2 9 )项 工 程 会 面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0 )项 工 程 有 待 获 批 的 工 程 拨 款 将 用 以 支 付 洞 梓 路 第 一 、二 及 三 段

路 段 的 工 程 。  

 
3 4 .  主 席 报 告 下 列 工 程 的 造 价 预 算 ：  

 
( i )  第 ( 1 6 )项 T P -D M W 1 7 0“ 大 埔 汀 角 东 海 岸 地 区 配 套 设 施 改 善 工 程 ”(预

算 造 价 为 5 0 万 元 )  

( i i )  第 ( 1 7 )项 T P -D M W 1 8 4 “林 村 乡 麻 布 尾 村 口 官 地 、寨 乪 村 路 口 官 地 及 新

塘 村 加 建 凉 亭 ” (预 算 造 价 为 1 5 0 万 元 )  

( i i i )  第 ( 2 8 )项 “ 马 牯 缆 村 行 人 桥 ” (预 算 造 价 为 1 2 0 万 元 )  

( i v )  第 ( 3 0 )项 “ 洞 梓 路 加 建 行 人 路 、 避 车 处 及 单 车 径 ” (预 算 造 价 为 4 0 0
万 元 )  

( v )  第 ( 3 1 )项 “ 优 化 林 村 河 两 岸 增 设 缓 步 径 及 休 憩 处 ” (预 算 造 价 为 2 0 0
万 元 )  

 
3 5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反 对 。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五 项 工 程 的 预 算 造 价 获 通 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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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黄 建 男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W G D W 2 2 b / 2 0 1 7 号 ，有 关 涉 及 第 ( 3 5 )项“ 在 大 埔 头 路 部

分 路 段 增 设 行 人 信 道 ”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并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早 前 收 悉 市 民 及 区 议 员 反 映 意 见 ， 表 示 希 望 增 加 大 埔 头 路 近

大 埔 头 径 的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安 全 性 ， 因 此 运 输 署 现 建 议 将 有 关 位 置 现

有 的 矮 墙 花 槽 移 除 ， 并 改 建 为 花 槽 石 壆 ， 以 改 善 驾 驶 人 士 及 道 路 用

户 的 视 线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正 与 路 政 署 商 讨 工 程 细 节 ， 并 希 望 尽 快 开 展 有 关 工 程 。  

 
3 7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乐 见 运 输 署 进 行 改 善 大 埔 头 路 道 路 用 户 视 线 的 工 程 ， 但 大 埔 头 路 阻

碍 道 路 用 户 视 线 的 地 点 不 止 大 埔 头 径 一 处 ， 还 包 括 嘉 敬 里 及 新 华 安

里 的 位 置 。 现 时 伤 健 人 士 及 市 民 推 着 轮 椅 或 婴 儿 车 行 经 有 关 路 段 时

险 象 环 生 ，因 此 他 要 求 署 方 继 续 跟 进 改 善 大 埔 头 路 的 道 路 用 户 视 线 ，

并 考 虑 在 大 埔 头 路 进 行 全 面 改 善 工 程 ；  

( i i )  他 身 为 当 区 区 议 员 ， 希 望 运 输 署 在 推 展 有 关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时 可 与 他

多 作 沟 通 ， 以 了 解 当 区 居 民 的 需 要 及 要 求 。  

 
3 8 .  有 成 员 表 示 支 持 署 方 是 项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并 希 望 工 程 尽 快 展 开 。  

 
3 9 .  叶 莉 萨 女 士 的 汇 报 总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3 4 )项 “ 在 颂 雅 路 增 设 候 车 设 施 及 电 单 车 停 泊 车 位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

在 2 0 1 7 年 9 月 2 0 日 已 安 排 倡 议 人 及 与 运 输 署 再 次 实 地 视 察 ， 商 讨

加 设 合 共 1 4 个 电 单 车 车 位 的 合 适 位 置 。运 输 署 会 继 续 跟 进 有 关 工 程 ，

及 就 有 关 安 排 尽 快 联 络 倡 议 人 。  

( i i )  第 ( 3 5 )项 “ 在 大 埔 头 路 部 分 路 段 增 设 行 人 通 道 ”： 刚 才 已 作 讨 论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6 )项 “ 于 运 头 塘 邨 邨 口 加 建 上 盖 连 接 新 达 桥 升 降 机 ”： 地 区 设 施

管 理 委 员 会 在 2 0 1 7 年 9 月 1 4 日 会 议 上 通 过 ， 邀 请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

出 席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， 详 述 其 视 障 人 士 引 导 设 施 的 方 案 及 进 度 。  

( i v )  第 ( 3 7 )项 “ 宝 湖 道 广 福 球 场 外 增 设 雨 水 走 廊 ”：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在
2 0 1 7 年 9 月 完 成 初 步 的 位 置 图 ； 而 大 埔 民 政 处 亦 已 咨 询 倡 议 人 及 相

关 部 门 ， 其 中 路 政 署 表 示 由 雨 水 走 廊 收 集 的 雨 水 需 排 放 至 雨 水 渠 ，

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向 渠 务 署 索 取 更 详 细 的 图 则 ， 以 供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继 续 跟 进 研 究 是 项 建 议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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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第 ( 3 8 )项“ 于 大 中 一 田 天 桥 增 设 区 议 会 活 动 及 工 作 告 示 板 ”︰ 由 于 工

程 涉 及 机 电 工 程 范 畴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向 机 电 工 程 署 要 求 提 供 意 见 及

协 助 。大 埔 民 政 处 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在 2 0 1 7 年 9 月 2 0 日 与 倡 议 人

会 面 时 ， 已 报 告 机 电 工 程 署 的 初 步 意 见 。 现 阶 段 机 电 工 程 署 正 进 行

初 步 研 究 。  

( v i )  第 ( 3 9 )项 “ 运 头 角 里 增 设 行 人 路 栏 杆 、 雨 水 走 廊 、 指 示 牌 ”： 倡 议 人

早 前 要 求 拆 去 大 埔 富 景 大 厦 前 的 一 组 铁 链 ， 运 输 署 正 在 跟 进 中 。 民

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在 2 0 1 7 年 9 月 完 成 初 步 的 位 置 图 ， 而 大 埔 民 政 处 亦

已 咨 询 倡 议 人 意 见 。现 阶 段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继 续 跟 进 研 究 是 项 建 议

工 程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4 0 )项“ 行 人 路 上 盖 ”：倡 议 人 在 2 0 1 7 年 9 月 回 复 大 埔 民 政 处 ，打

铁 屻 村 的 上 盖 工 程 需 设 置 座 椅 ，而 其 他 选 址 的 上 盖 则 设 置 靠 背 长 架 。

现 阶 段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继 续 跟 进 研 究 是 项 建 议 工 程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4 1 )项 “ 于 太 和 广 场 小 巴 站 ( 2 5 A / B / K 往 林 村 方 向 )增 设 上 盖 ”： 由

于 倡 议 人 提 出 修 订 ，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运 输 署 及

倡 议 人 在 2 0 1 7 年 9 月 2 0 日 再 次 实 地 视 察 。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在 视 察

后 已 在 2 0 1 7 年 9 月 完 成 了 最 新 的 上 盖 位 置 图 ，而 大 埔 民 政 处 亦 已 咨

询 倡 议 人 的 意 见 。早 前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要 求 大 埔 民 政 处 查 询 有 关 巴

士 及 小 巴 营 运 商 会 否 在 有 关 地 点 建 造 候 车 上 盖 ， 而 运 输 署 表 示 一 般

而 言 ， 有 关 营 运 商 没 有 责 任 在 总 站 或 分 站 兴 建 上 盖 。 现 时 民 政 总 署

(工 程 组 )正 继 续 跟 进 是 项 工 程 。  

( i x )  第 ( 4 2 )项 “ 优 化 三 门 仔 码 头 ”： 有 待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完 成 技 术 报 告 研

究 。  

( x )  第 ( 4 3 )项“ 于 新 富 选 区 候 车 站 旁 兴 建 上 盖 连 座 椅 ”：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在 2 0 1 7 年 9 月 已 完 成 前 期 研 究 ，并 在 2 0 1 7 年 9 月 2 1 日 与 倡 议 人 会

面 ， 详 细 讨 论 有 关 内 容 。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表 示 ， 工 程 估 算 3 2 0 万 ，

但 由 于 马 窝 路 的 上 盖 位 于 斜 坡 旁 边 ， 如 合 约 顾 问 亦 需 进 行 与 斜 坡 相

关 的 工 程 ，估 价 可 能 因 而 增 加 。现 请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预 留 32 0 万 拨 款 。 

( x i )  第 ( 4 4 )项 “ 凤 园 路 行 人 道 设 置 上 盖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向 相 关 巴 士 及 小

巴 营 运 商 确 定 会 否 在 选 址 设 置 上 盖 。 路 政 署 就 是 项 工 程 表 示 ， 拟 建

上 盖 的 排 水 系 统 需 接 驳 至 雨 水 渠 。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向 渠 务 署 索 取 详 细

图 则 ，以 供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研 究 。若 该 处 可 供 接 驳 的 雨 水 渠 与 拟 建

上 盖 相 距 较 远 ， 或 需 要 征 求 路 政 署 的 同 意 ， 将 雨 水 系 统 接 驳 至 较 近

的 路 政 署 的 道 路 沟 渠 。  

( x i i )  第 ( 4 5 )项 “ 优 化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连 接 商 场 之 行 人 路 上 盖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

在 2 0 1 7 年 9 月 2 1 日 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运 输 署 及 倡 议 人 实 地 视

察 。 现 阶 段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意 见 。  

( x i i i )  第 ( 4 6 )项“ 大 埔 墟 火 车 站 K 1 7 及 K 1 8 落 客 站 扩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”：现 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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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意 见 。  

( x i v )  第 ( 4 7 )项 “ 大 埔 中 心 巴 士 总 站 上 行 人 天 桥 增 建 斜 道 ”： 大 埔 中 心 巴 士

总 站 上 的 行 人 天 桥 (即 N F 1 3 1 )由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负 责 管 理 。民 政 总 署

(工 程 组 )表 示 ，由 于 在 行 人 天 桥 兴 建 无 障 碍 通 道 并 非 合 约 顾 问 的 专 业

范 畴 ， 由 合 约 顾 问 推 展 是 项 建 议 工 程 并 不 合 适 。 由 于 接 连 该 段 行 人

天 桥 的 范 围 涉 及 大 埔 广 场 、 大 埔 中 心 及 翠 屏 花 园 商 场 ， 大 埔 民 政 处

已 向 相 关 部 门 索 取 有 关 资 料 ， 并 向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查 询 会 否 有 计 划

在 选 址 兴 建 无 障 碍 通 道 及 有 关 资 源 安 排 。  

( x v )  第 ( 4 8 )项“ 扩 阔 及 维 修 林 锦 公 路 旁 的 行 人 路 段 (往 元 朗 方 向 )”(由 新 村

路 口 至 较 寮 下 巴 士 站 )及 第 ( 4 9 )项 “ 扩 阔 及 维 修 林 锦 公 路 旁 的 行 人 路

段 (往 元 朗 方 向 )”(由 坪 朗 大 庵 路 路 口 至 新 村 路 口 )：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表 示 ， 由 于 扩 阔 及 维 修 道 路 并 非 合 约 顾 问 的 专 业 范 畴 ， 因 此 建 议 工

程 并 不 适 合 由 合 约 顾 问 推 展 。运 输 署 在 2 0 1 7 年 8 月 回 复 ，因 为 有 关

路 段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未 有 实 际 需 要 进 行 扩 阔 。 署 方 表 示 如 日 后 收 到 更

多 资 料 ，或 会 提 供 更 进 一 步 的 意 见 。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在 20 1 7 年 9 月

回 复 倡 议 人 ， 从 维 修 的 角 度 而 言 ， 署 方 不 支 持 在 有 关 行 人 路 路 段 铺

设 红 砖 。  

( x v i )  第 ( 5 0 )项 “ 行 人 路 上 盖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 将 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 大

埔 民 政 处 工 程 组 及 倡 议 人 在 2 0 1 7 年 1 0 月 3 0 日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x v i i )  第 ( 5 1 )项“ 高 流 湾 、塔 门 渔 民 村 、塔 门 三 个 码 头 附 近 之 大 型 家 居 垃 圾

暂 时 存 放 地 点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 食 物 环 境 卫

生 署 、 大 埔 民 政 处 工 程 组 及 倡 议 人 在 20 1 7 年 11 月 1 7 日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x v i i i )  第 ( 5 2 )项 “ 于 新 富 区 增 置 休 憩 座 椅 及 上 盖 ”： 工 程 组 表 示 汉 家 路 村 路

及 马 窝 村 村 路 旁 的 拟 建 上 盖 位 于 山 坡 上 ， 选 址 不 合 适 ， 并 建 议 倡 议

人 更 改 工 程 选 址 ， 再 一 并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x i x )  第 ( 5 3 )项 “ 颂 雅 路 增 设 的 士 站 及 候 车 设 施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安 排 民 政

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 运 输 署 、 大 埔 民 政 处 工 程 组 及 倡 议 人 在 2 0 1 7 年 9 月

2 0 日 实 地 视 察 。 运 输 署 及 倡 议 人 在 当 日 的 视 察 已 初 步 确 认 设 置 的 士

站 的 位 置 ， 运 输 署 表 示 会 继 续 跟 进 ， 并 会 就 有 关 安 排 尽 快 联 络 倡 议

人 。待 运 输 署 完 成 增 设 的 士 站 后 ，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会 继 续 跟 进 建 议

的 上 盖 工 程 。  

( x x )  第 ( 5 4 )项 “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尽 头 至 雅 景 花 园 建 单 车 径 ”： 大 埔 地 政 处 回

复 ， 工 程 选 址 位 于 珀 丽 高 尔 夫 球 会 的 范 围 。 根 据 指 引 ， 地 区 小 型 工

程 不 应 涉 及 私 人 地 段 (即 珀 丽 高 尔 夫 球 会 范 围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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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x i )  第 ( 5 5 )项 “ 凤 园 、 大 窝 、 元 岭 金 峰 花 园 加 设 避 雨 亭 及 座 櫈 ”： 大 埔 民

政 处 已 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 大 埔 民 政 处 工 程 组 及 倡 议 人 在 2 0 1 7
年 9 月 2 1 日 实 地 视 察 。倡 议 人 在 视 察 时 表 示 ，理 解 在 较 窄 的 凤 园 路

行 人 路 段 兴 建 上 盖 效 果 并 非 最 理 想 ， 惟 仍 希 望 工 程 可 继 续 推 展 。  

( x x i i )  第 ( 5 6 )项 “ 广 福 道 王 肇 枝 中 学 至 运 头 角 里 建 雨 水 走 廊 ”： 已 在 刚 才 作

出 讨 论 。  

( x x i i i )  第 ( 5 7 )项“ 增 建 雨 水 走 廊 (由 广 福 眼 镜 桥 至 N S 6 9 隧 道 )”：大 埔 民 政 处

已 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大 埔 民 政 处 工 程 组 及 倡 议 人 在 20 1 7 年 1 0
月 2 6 日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x x i v )  第 ( 5 8 )项 “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增 设 长 椅 ”：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由 运 输 署 负 贵 管

理 。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查 询 巴 士 公 司 ， 会 否 为 乘 客 兴 建 上 盖 及 长 椅 ， 并

得 悉 巴 士 公 司 在 进 行 初 步 评 估 后 ， 认 为 适 合 在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6 4 K 及

7 3 A 的 候 车 站 旁 兴 建 长 椅 ， 并 正 准 备 设 计 图 及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申 请 。

由 于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为 有 盖 巴 士 站 ， 巴 士 公 司 表 示 没 有 计 划 为 7 3 A 的

候 车 站 兴 建 上 盖 。大 埔 民 政 处 、工 程 组 、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巴 士 公

司 将 与 倡 议 人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x x v)  第 ( 5 9 )项 “ 增 设 上 盖 连 接 那 打 素 医 院 7 1 K 站 至 大 埔 医 院 行 人 通 道 ”：

大 埔 民 政 处 现 正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意 见 ， 并 按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的 要 求 ，

查 询 大 埔 医 院 会 否 有 计 划 扩 建 医 院 范 围 的 上 盖 部 分 。 大 埔 民 政 处 将

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 大 埔 医 院 及 倡 议 人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x x v i )  第 ( 6 0 )项 “ 要 求 于 达 运 道 (运 亨 楼 对 出 )的 邨 巴 上 落 客 区 加 建 上 盖 ”：

大 埔 民 政 处 将 安 排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大 埔 民 政 处 工 程 组 及 倡 议 人 在

2 0 1 7 年 11 月 初 实 地 视 察 。  

 
4 0 .  成 员 就 多 项 工 程 的 意 见 总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3 6 )项“ 于 运 头 塘 邨 邨 口 加 建 上 盖 连 接 新 达 桥 升 降 机 ”的 倡 议 人 查

询 运 输 署 在 该 处 建 设 视 障 人 士 引 导 设 施 的 进 度 。  

( i i )  第 ( 4 1 )项 “ 于 太 和 广 场 小 巴 站 ( 2 5 A / B / K 往 林 村 方 向 )增 设 上 盖 ” 的 倡

议 人 对 项 目 现 时 的 推 展 进 度 表 示 满 意 ， 并 查 询 是 项 兴 建 一 组 上 盖 的

工 程 的 设 计 及 造 价 估 算 工 作 的 进 度 。  

( i i i )  有 成 员 就 第 ( 4 5 )项“ 优 化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连 接 商 场 之 行 人 路 上 盖 ”查 询 ，

大 埔 民 政 处 是 否 正 与 领 展 商 讨 是 项 工 程 ，及 何 时 安 排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。 

( i v )  第 ( 5 2 )项“ 于 新 富 区 增 置 休 憩 座 椅 及 上 盖 ”的 倡 议 人 表 示 ，他 已 将 工

程 组 对 汉 家 路 村 路 及 马 窝 村 村 路 旁 选 址 的 意 见 向 有 关 居 民 团 体 及 村

长 转 述 ， 而 有 关 团 体 及 村 长 向 他 表 示 ，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研 究 在 上 述 两

处 选 址 的 附 近 位 置 寻 找 合 适 地 点 兴 建 休 憩 座 椅 及 上 盖 。  

( v )  第 ( 5 4 )项 “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尽 头 至 雅 景 花 园 建 单 车 径 ” 的 倡 议 人 表 示 ，



-   1 5   -  

 

地區工程工作小組_會議記錄_20171025 p.15 

由 于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的 单 车 径 至 大 埔 钓 鱼 区 旁 便 终 止 ， 骑 单 车 人 士 需

绕 经 大 埔 工 业 邨 (非 正 式 单 车 径 )接 驳 汀 角 路 单 车 径 。由 于 珀 丽 高 尔 夫

球 会 用 地 是 向 政 府 部 门 租 借 ，他 建 议 向 有 关 部 门 反 映 区 议 会 的 要 求 ，

并 希 望 争 取 藉 是 项 工 程 完 善 大 埔 的 单 车 径 网 络 。  

( v i )  第 ( 5 8 )项“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增 设 长 椅 ”的 倡 议 人 表 示 不 介 意 设 施 最 终 由

巴 士 营 运 商 还 是 透 过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兴 建 ， 并 询 问 为 何 现 在 的 地 区 小

型 工 程 计 划 在 巴 士 ／ 小 巴 站 兴 建 座 椅 及 上 盖 前 需 先 咨 询 有 关 的 巴 士

／ 小 巴 营 运 商 ， 做 法 与 过 去 有 分 别 。  

( v i i )  有 成 员 表 示 现 时 在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由 工 程 组 兴 建 的 长 椅 常 被 人 移 到 现

有 上 盖 遮 掩 范 围 以 外 ， 在 下 雨 时 容 易 被 淋 湿 。 他 建 议 在 日 后 新 建 座

椅 时 可 将 其 固 定 在 地 面 。  

 
4 1 .  叶 女 士 备 悉 成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4 1 )项 工 程 ：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将 工 程 相 关 数 据 交 予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
进 行 造 价 估 算 。  

( i i )  第 ( 4 5 )项 工 程 ：倡 议 人 正 与 领 展 商 讨 是 项 工 程 建 议 。大 埔 民 政 处 在 是

项 工 程 于 2 0 1 7 年 7 月 1 3 日 获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通 过 后 ， 正 征 询

相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在 稍 后 安 排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5 4 )项 工 程 ： 大 埔 民 政 处 会 再 向 相 关 部 门 (包 括 环 境 保 护 署 及 大 埔

地 政 处 )索 取 更 多 相 关 资 料 ， 以 推 展 是 项 工 程 。  

( i v )  第 ( 5 8 )项 工 程 ：大 埔 民 政 处 是 因 应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的 要 求 进 行 有 关

咨 询 。 一 如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在 刚 才 所 述 (上 文 第 1 8 段 )， 民 政 总 署

为 善 用 公 帑 ， 故 希 望 在 兴 建 有 关 设 施 前 先 询 问 有 关 巴 士 及 小 巴 营 运

商 是 否 有 计 划 建 造 有 关 设 施 。  

 
4 2 .  黄 建 男 先 生 就 第 ( 3 6 )项 工 程 表 示 ， 新 达 桥 的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其 中 一 方 为 政 府 土

地 ， 而 另 一 方 的 行 人 路 属 运 头 塘 邨 的 地 界 范 围 ， 较 适 合 由 运 头 塘 邨 考 虑 负 责 加

设 视 障 人 士 引 导 设 施 。 他 表 示 可 在 稍 后 与 倡 议 人 再 次 实 地 视 察 以 作 了 解 。  

 
4 3 .  苏 永 佳 先 生 表 示 ， 可 与 成 员 到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了 解 有 关 座 椅 的 情 况 。  

 
4 4 .  主 席 报 告 文 件 第 ( 4 3 )项 “ 于 新 富 选 区 候 车 站 旁 兴 建 上 盖 连 座 椅 ” 工 程 的 预 算

造 价 为 3 2 0 万 元 。  

 
4 5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反 对 。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工 程 的 预 算 造 价 获 通 过 。  

 
4 6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大 埔 民 政 处 的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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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由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2 2 / 2 0 1 7 号 第 ( 6 1 )至 第 ( 7 2 )项 )  

 
4 7 .  吕 洛 思 女 士 的 汇 报 总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6 1 )项 “ 美 化 工 程 ( 2 0 1 6 / 1 7 )”： 2 0 1 6 / 1 7 年 度 各 项 美 化 工 程 均 已 完

成 ， 余 款 $ 1 , 9 5 0 将 退 回 大 埔 区 议 会 。  

( i i )  第 ( 6 2 )项 “ 美 化 工 程 ( 2 0 1 7 / 1 8 )”： 康 文 署 现 正 策 划 庆 典 节 日 的 美 化 工

程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6 3 )项“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、休 憩 设 施 及 负 责 范 畴 进 行 紧 急 或

小 额 改 善 工 程 拨 备 ”：  康 文 署 现 正 安 排 在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、 休 憩 设

施 及 负 责 范 畴 进 行 紧 急 或 小 额 改 善 工 程 。  

( i v )  第 ( 6 4 )项 “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及 休 憩 设 施 照 明 系 统 提 升 工 程 ”：

康 文 署 现 正 与 机 电 工 程 署 安 排 有 关 工 程 的 开 展 事 项 。  

( v )  第 ( 6 5 )项 “ 设 置 及 优 化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工 程 ”： 康 文 署 技 术 小 组 现 正 修

订 图 则 及 准 备 招 标 文 件 ， 工 程 预 计 于 20 1 8 年 3 月 底 完 成 。  

( v i )  第 ( 6 6 )项“ 休 憩 署 优 化 及 改 善 工 程 ”：康 文 署 于 2 0 1 7 年 9 月 中 就 建 筑

署 的 初 步 图 则 提 出 意 见 ， 有 关 工 程 项 目 分 为 两 期 进 行 ， 工 程 预 计 于

2 0 1 8 / 1 9 年 度 完 成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6 7 )项“ 广 福 公 园 犬 只 公 园 优 化 工 程 ”：康 文 署 于 1 0 月 初 再 就 建 筑

署 的 图 则 提 出 意 见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6 8 )项“ 完 善 公 园 座 椅 加 建 上 盖 ”：工 程 于 1 0 月 中 展 开 ，将 于 2 0 1 8
年 1 月 下 旬 完 成 。  

( i x )  第 ( 6 9 )项 “ 完 善 公 园 加 建 健 体 设 施 ”： 是 项 工 程 分 为 两 期 进 行 。 第 一

期 的 长 者 健 体 设 施 工 程 预 计 于 2 0 1 7 年 11 月 底 完 成 。 第 二 期 工 程 会

在 第 一 期 工 程 完 成 后 再 展 开 。 现 向 工 作 小 组 征 求 通 过 是 项 工 程 造 价

预 算 8 0 万 元 ，当 中 包 括 购 置 三 套 健 体 设 施 及 建 筑 署 的 费 用 ，而 每 年

设 施 的 经 常 性 开 支 为 2 万 元 。  

( x )  第 ( 7 0 )项 “ 翠 乐 街 花 园 改 善 工 程 ”： 是 项 工 程 分 为 两 期 进 行 ， 第 一 期

的 长 者 健 体 设 施 工 程 预 计 于 2 0 1 8 年 3 月 底 完 成 。第 二 期 工 程 会 在 第

一 期 工 程 完 成 后 再 展 开 。 现 向 工 作 小 组 征 求 通 过 是 项 工 程 造 价 预 算

5 0 万 元 ， 此 项 费 用 包 括 购 置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， 建 筑 署 的 费 用 仍 在 估 计

中 ， 而 每 年 设 施 的 经 常 性 开 支 为 2 万 5 千 元 。  

( x i )  第 ( 7 1 )项 “ 大 明 里 广 场 加 建 洗 手 盆 设 施 ”： 康 文 署 正 跟 进 建 筑 署 建 议

的 工 程 位 置 ， 而 建 筑 署 正 向 渠 务 署 和 水 务 署 征 询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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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i )  第 ( 7 2 )项 “ 汀 太 路 儿 童 游 乐 场 改 善 工 程 ”： 康 文 署 稍 后 会 联 同 建 筑 署

邀 请 工 程 倡 议 人 实 地 视 察 ， 以 了 解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4 8 .  主 席 报 告 下 列 工 程 的 造 价 预 算 ：  

 
( i )  第 ( 6 9 )项 “ 完 善 公 园 加 建 健 体 设 施 ” (预 算 造 价 为 8 0 万 元 )  

( i i )  第 ( 7 0 )项 “ 翠 乐 街 花 园 改 善 工 程 ” (预 算 造 价 为 5 0 万 元 )  

 
4 9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反 对 。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两 项 工 程 的 预 算 造 价 获 通 过 。  

 
5 0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以 上 报 告 。  

 
 
(五 )  由 康 文 署 策 划 事 务 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D W 2 2 / 2 0 1 7 号 第 ( 7 3 )至 第 ( 8 4 )项 )  

 
5 1 .  陈 锦 盛 先 生 的 就 上 述 文 件 项 目 的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7 3 )项 “ 铁 路 博 物 馆 楼 梯 侧 休 憩 处 加 建 长 椅 并 拆 除 栏 栅 ”： 工 程 已

于 2 0 1 7 年 9 月 开 始 施 工 ， 预 计 于 2 0 1 7 年 年 底 前 完 工 。  

( i i )  第 ( 7 4 )项 “ 在 泥 涌 设 置 休 憩 处 及 儿 童 游 乐 场 ”： 康 文 署 收 到 合 约 顾 问

的 评 估 报 告 ， 是 项 工 程 的 造 价 预 算 为 9 5 0 万 元 。 现 请 工 作 小 组 通 过

有 关 造 价 预 算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7 5 )项“ 美 援 新 村 兴 建 休 憩 公 园 ”：康 文 署 于 2 0 1 7 年 1 0 月 2 3 日 收

悉 合 约 顾 问 的 评 估 报 告 ， 现 正 跟 进 报 告 内 容 。  

( i v )  第 ( 7 6 )项“ 综 合 性 休 憩 处 ”：康 文 署 于 2 0 1 7 年 1 0 月 2 4 日 收 悉 合 约 顾

问 的 最 新 评 估 报 告 ， 稍 后 会 与 倡 议 人 再 作 跟 进 。  

( v )  第 ( 7 7 )项 “ 优 化 大 埔 头 新 华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设 施 ”： 康 文 署 现 正 就 合

约 顾 问 的 响 应 再 进 一 步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。  

( v i )  第 ( 7 8 )项 “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园 加 建 康 乐 设 施 及 优 化 整 体 环 境 ”： 康 文 署

于 2 0 1 7 年 1 0 月 收 悉 合 约 顾 问 的 最 新 评 估 报 告 ， 康 文 署 正 跟 进 报 告

内 容 ， 稍 后 会 与 倡 议 人 再 作 跟 进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7 9 )项 “ 布 心 排 村 陀 背 树 公 园 优 化 公 园 设 施 ”： 康 文 署 于 2 0 1 7 年

1 0 月 2 4 日 收 悉 合 约 顾 问 的 最 新 评 估 报 告 ，稍 后 会 与 倡 议 人 商 讨 工 程

内 容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8 0 )项“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 设 施 ”︰ 康 文

署 于 2 0 1 7 年 1 0 月 2 3 日 收 悉 合 约 顾 问 最 新 工 程 范 围 图 ，现 正 跟 进 报

告 内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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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x )  第 ( 8 1 )项 “ 于 运 头 塘 附 近 晨 运 径 加 建 健 体 及 长 者 设 施 ”： 康 文 署 现 正

咨 询 倡 议 人 对 建 议 的 工 程 范 围 修 订 的 意 见 。  

( x )  第 ( 8 2 )项 “ 宝 湖 里 宝 湖 花 园 外 兴 建 休 憩 处 、 增 设 无 障 碍 斜 道 扶 手 栏

杆 ”： 康 文 署 将 会 安 排 合 约 顾 问 、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工 程 倡 议 人 进

行 实 地 视 察 及 商 议 工 程 内 容 。  

( x i )  第 ( 8 3 )项 “ 于 宝 雅 苑 兴 和 阁 后 天 桥 底 增 设 长 者 健 体 设 施 ”： 康 文 署 将

会 安 排 合 约 顾 问 、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工 程 倡 议 人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及 商

议 工 程 内 容 。  

( x i i )  第 ( 8 4 )项“ 輋 下 村 休 憩 处 ”：康 文 署 将 会 安 排 合 约 顾 问 、民 政 总 署 (工
程 组 )及 工 程 倡 议 人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及 商 议 工 程 内 容 。  

 
5 2 .  第 ( 8 1 )项 “ 于 运 头 塘 附 近 晨 运 径 加 建 健 体 及 长 者 设 施 ” 的 倡 议 人 表 示 ， 他 对

有 关 修 订 没 有 意 见 ， 并 希 望 工 程 可 尽 快 展 开 。  

 
5 3 .  主 席 报 告 文 件 第 ( 7 4 )项 “ 在 泥 涌 设 置 休 憩 处 及 儿 童 游 乐 场 ” 工 程 的 预 算 造 价

为 9 5 0 万 元 。  

 
5 4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反 对 。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工 程 的 预 算 造 价 获 通 过 。  

 
5 5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以 上 报 告 。  

 
 

V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(一 )  获 批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设 施 命 名 及 全 面 禁 烟 的 建 议  

 
5 6 .  吕 洛 思 女 士 就 康 文 署 以 下 设 施 的 中 英 文 命 名 咨 询 成 员 的 意 见 ：  

 
T P -D M W 1 9 5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 对 出 空 地 改 造 儿 童 游 乐 场 及 长

者 休 憩 处 工 程 命 名 为 ： 大 埔 中 休 憩 处 Ta i  P o  C e n t r a l  S i t t i n g -o u t  A r e a  

 
康 文 署 建 议 将 以 上 设 施 指 定 为 全 面 禁 烟 场 地 ， 以 配 合 康 文 署 跟 进 该 设 施 有 关 的

刋 宪 工 序 及 日 后 管 理 工 作 。  

 
5 7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康 文 署 对 以 上 设 施 的 命 名 建 议 ， 以 及 指 定 作 全 面 禁 烟 场 地 的 建

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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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5 8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5 9 .  会 议 于 下 午 1 2 时 5 6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7 年 1 2 月  

 


